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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社）文综罚字〔2025〕1 号

当事人：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

经营场所：社旗县育才路

2025 年 07 月 23 日 09 时 40 分至 2025 年 07 月 23 日 13 时 31 分，社旗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行政执法人员向现场负责人出示执法证件亮明身份后，告知现场负责人有申

请回避的权利，现场负责人称不需要回避。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社旗县育才路杨行库存

尾货折扣仓进行检查，该场所正常营业中，检查时发现：1、该经营单位提供出《营业

执照》，经核对该经营场所地址与实际经营场所地址不符，当事人未能提供出《出版物

经营许可证》。2、执法人员在该经营单位发现有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写日记就三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色花》等出版社出版物 647 册。执

法人员经向本机关负责人请示批准后，向当事人下达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现场负责人见证了整个

执法过程, 本次执法过程全程拍照和录像。

2025 年 07 月 24 日本机关对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进行立案调查。

2025 年 07 月 25 日、2025 年 07 月 30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

经营者分别进行了第 1次和第 2次调查询问，当事人承认了 2025 年 07 月 23 日未经批

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违法事实，并提供了该批书籍来源是王某某于 2025 年 07

月 20 日送过来放这的，送来书籍时没有说钱数，也没付钱，以及该批出版物共出售 5

册，每册 5元共计 25 元的事实。2025 年 07 月 28 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王某某进行了调查

询问，经询问王某某承认以前经营书店时办理有《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024 年春季书店不经营已注销，剩余尾货送给杨 处理，也没有收钱。经我局调查，

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经营者在抖音平台宣传一册书卖 5元，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

在其货件上发现标价 5元一册情形相符合，因当事人未建立出版物销售台账，承认已售

出 5册图书店内现金收取，故认定为当事人违法所得为 25 元。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对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的《现场检

查(勘验)笔录》1份 ；2、《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1份 ； 3、《证据先行登记保

存物品清单》1份；4、现场检查的照片8张；5、社旗县新闻出版局情况说明 1份；6、社

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复印件 1份；7、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经

营者在抖音平台发布的出版物销售视频截屏取证照片 1份；8、经营者《调查询问笔录》

2份；9、王某某《调查询问笔录》1份。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对出版物批发、

零售依法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凭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开展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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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处罚。”《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

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

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

版物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

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

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所得 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万元的，并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025 年 08 月 12 日社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向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

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社）文综罚告字﹝2025﹞1 号，告知其违法事实、

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拟处罚内容及享有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截止

2025 年 08 月 21 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以及听证的要求。

经社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研究决定对社旗县杨行旧货调剂商行未经批准，擅自从

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取缔。现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1、没收出版

物 647 册； 2、没收违法所得 25 元； 3、罚款人民币 300 元。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社旗县农商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

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

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社旗县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社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

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社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5 年 08 月 22 日


